
   

 

興富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

區光華段一小段 589地號等 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發言要點 

壹、 時間：民國 109年 8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 地點：士林區福林區民活動中心 A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187巷 26號） 

參、 主持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蔡股長欣沛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李惠閔 

伍、 主席致詞： 

大家好，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防疫，參與會

議的人請配合全程配戴口罩，以保護大家的安全。 

委員、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歡迎大家來參加由興富利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一小段

589 地號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之公

辦公聽會，本次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

目前任職更新處事業科的股長蔡欣沛，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臺北

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委員會委員蕭麗敏委員及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與會。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過公聽會之舉辦讓住戶瞭

解計畫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住戶所提意見實施者均應於計

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審議參考。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言登記處進行登

記，會議流程會請實施者做 15 分鐘事計權變的簡報，再請各位



   

 

地主表達意見。 

陸、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 主席說明發言原則： 

（一） 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未登記者，其發言不列

入會議紀錄內 

（二） 原則採統問統達方式，發言輪數為二輪，每人 3 分鐘發

言時間 

二、 所有權人－林○王（589地號土地）： 

1. 本案建築工程費用約 5 億多，實施者的資本額為 3,000 萬，

能否請實施者說明資金來源及資金如何掌控，對地主是否有

保障？ 

2. 網路上有些傳言說有些都市更新案實施者會將案子轉賣給其

他建商，請問本案若有此情形，原來建商承諾我們的條件，

接手之建商是否照單全收？ 

三、 所有權人－簡○翔（614地號土地）： 

1. 在此恭喜大家，經過我們不斷的陳情要求無論是爭取 TOD獎勵、

容積移轉獎勵或新制時程獎勵，實施者應規劃最高容積獎勵，

現在實施者終於願意將目前申請之都更獎勵 50%增加至 100%

容積獎勵。 

2. 實施者於 109 年 8 月 4 日興富利字第 1090804001 號函表示願

意跟我們 5位已申請撤回都更同意書之地主協調增加 50%容積

移轉獎勵，請問為何沒放在本次公開展覽版本的報告書內？也

沒有向全體所有權人說明，請實施者解釋。 

3. 有關公展的內容跟我簽署同意書時有很大差異，例如當初沒有

說要規劃綠建築，而綠建築編列 94 萬的維護基金，也就是說

地主未來的管理費將增加。 



   

 

4. 若地主不滿意本案計畫內容，依都更法令規定，最後退出時間

為公展結束前，若無退出代表完全同意。 

四、 所有權人－張○元 (612地號土地，由張○堯代為發言）： 

1. 個人支持全街廓的都市更新，請問委託三家鑑價公司之選定基

準、流程及標準為何，請實施者說明。 

2. 市府回應我們的陳情，都是寄到士林文林路，但是撤銷同意書

後，信件卻寄到新竹去，我去拿了兩次，原因為何。另跟實施

者溝通都是透過簡訊，若我沒有回應實施者也不會打電話來確

認我是否收到訊息。 

3. 本案更新後將近 20 億的房產，交給資本額 3,000 萬的公司，

在行政效率上又如此粗糙，不知道未來的房子會蓋成什麼樣

子。 

4. 有關更新前土地價值之估價，我的土地為 612地號，是角地，

但價值卻遠低於 614及 615地號，我可以理解 615地號農會之

土地因面寬較寬而價值較高，但我不能接受遠低於 614 地號。 

5. 我的土地更新前價值與 614 地號土地相比，1 坪少 20 萬，因

原容積大於法容之情形導致如此結果不合理。 

五、 其他到場人-郭○清： 

1. 本人是士林區農會上一屆的理事長，非代表士林區農會，在此

表示士林區農會所出具的權利變換同意書是非法的同意書，根

據農會法及相關規定，士林農會葉理事長沒有經過士林區農會

代表大會 2/3 通過，正式審定權利變換內容，這部分在 106

年 12月 7日臨時代表大會及 109年 3月 13日代表大會均有會

議紀錄可證明。 

2. 從公展版計畫書得知本案共有 65 戶，實施者可分得 6 至 13

樓共 40戶房屋及 47個停車位，對士林區農會不公平。估價日



   

 

期用 106 年 11 月為查估標準，現在都已經 109 年卻還用 106

年的估價，土地價格已經失真，另 40 戶估每坪 68 萬/坪，且

原本為完整店面，更新範圍擴大為 9筆後變成ㄇ字型店面，價

格卻相同，附近士林圓環小北街的建案都賣到 80~90 萬/坪，

希望更新處及委員能審慎評估，後續能有比較吻合事實的估

價。 

3. 公展期間如果還有意見要談條件，只能在 9/5之前撤掉同意書，

如果沒有撤銷就是只能一直走下去，無法反悔。 

4. 用 106 年 11 月的估價拿來 109 年評估不合理，資金的疑慮也

可以用信託的方式進行，對地主有保障。共同負擔費用我們認

為高估，包括利息費用 1 千 9 百多萬、銷售管理費用 4 千 8

百多萬，離捷運站 50 公尺且賣 68 萬/坪的房屋應該不用銷售

管理費用，風險管理費也應該不需要，另營建工程管理費 649

萬，據了解除自辦都更的案子可提列，若是建設公司不應該提

列。希望更新處及委員能審慎考量權利變換估價、共同負擔費

用之提列及是否辦理信託。 

六、 所有權人－永聖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630 地號土地，由余

○杰代為發言）： 

1. 本人代表永聖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在權利變換選屋過

程中，因公司的內部程序較慢，選屋文件在公開抽籤那天交給

實施者，但實施者表示因選屋單元跟其他所有權人重複，會再

協調其他單元及車位，但本次公展版報告書未看見我們的房屋

及車位，請實施者說明。 

2. 剛剛有聽到實施者願意另外申請 40%的容積移轉及 10%大稻埕

容積移入，但我們沒有收到通知，請問這項獎勵是每個人都有

嗎?本次報告書沒有看到，若真的多了 50%的容積獎勵，是否



   

 

要重新選屋？ 

七、 所有權人－楊○宗（590地號土地）： 

剛剛實施者所提願意另外再申請 40%的容積移轉及 10%大稻埕

容積移入獎勵，請問是在9月5日前會處理或什麼時間點處理？ 

八、 所有權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591地號土地）:（書

面意見，承辦代為宣讀） 

副本抄送法務部調查局：請逕依「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

地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參與旨案都市更新進程。 

九、 所有權人－臺北市政府財政局（629地號土地）:（書面意見，

承辦代為宣讀） 

1. 本案訂於 109 年 8 月 26 日舉辦公聽會，本局不克派員出席，

領銜謙正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書，本局意見如

下，請實施者說明： 

(1) 第 54 頁及第 55 頁，勘估標的之公車便利性、學校、觀光

遊憩設施、服務性設施、區域利用成熟度、接近學校之程

度以及接近鄰近商圈之程度等皆顯優於比較標的 2 及比較

標的 3，惟各項均未比較調整，請實施者檢視修正。 

(2) 第 68頁比較標的 1之調整率絕對值總數有誤，其連動影響

數值請併同修正。 

十、 規劃單位－康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周慶康總經理)： 

1. 有關住戶提到資金問題，實施者資本額雖為 3,000 萬，但都市

更新實施者之自有資金皆已準備充足。 

2. 住戶所提都市更新案的轉讓疑慮，本案為事權併送案件，後續

核定後若賣案子要變更實施者，需要重新向地主徵求同意書，

若沒有地主出具同意書即無法變更實施者，故現在實施者是誰，

未來還是一樣。 



   

 

3. 住戶所提公展內容為何沒有看到另外申請的 50%容積移轉獎

勵，有關都市更新程序向大家說明： 

(1) 本案 106年報核為 2筆土地，因簡先生與其他鄰居提出參與

本都更案之訴求，經召開 2次審議會，以及召開說明會向住

戶說明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內容，經住戶簽署同意書後，審

議會決議擴大範圍為完整街廓。 

(2) 本案 106年報核時，事業計畫僅申請都市更新獎勵，後續各

階段包括實施者所召開的鄰地說明會、審議會決議納入鄰地

擴大範圍後，於 109年 3月修正後之事業計畫提送市政府公

開展覽的版本，獎勵項目都是僅申請都市更新獎勵的內容沒

有改變。 

(3) 起初焦點是申請 TOD容積獎勵，據了解須有一定比例之地主

同意才能向市政府提出申請，以實施者立場是樂觀其成，但

不同地主有不同觀點，故未能一致表達爭取意願，希望爭取

及反對爭取 TOD獎勵之地主皆有發函給更新處，實施者實不

便代表任何一方。 

(4) 109年 6月 14日部分地主提出撤銷同意書，惟所提申請 TOD

獎勵尚存在地主彼此認知的爭議，實施者審慎考量其他方式，

願意以申請容積移轉 40%以及大稻埕容積移入 10%，而增加

該項容積獎勵將大幅變動事業計畫內容，當然必須讓其他地

主也都知道，並徵求大多數地主的同意才能向市政府提出申

請。 

4. 有關張先生所提寄信地址，實施者在此表示致歉，108 年 8月

欲針對撤銷同意書之地主召開之說明會通知係寄到謄本地址，

而說明會因部分地主事忙無法出席說明會，故實施者以電話或

簡訊方式聯繫地主是否改約其他時間，但時間難以確定，因此



   

 

實施者決定改為登門拜訪之方式，但仍未能獲得地主們提供明

確之時間。另公展及公聽會之通知為市政府所寄發，依規定應

是謄本地址及聯絡地址皆有寄送，也請您諒解。 

5. 有關估價事宜，實施者在本案 106年報核時業已遴選估價單位，

並已與 3家估價單位簽約進行權利變換之估價及報核，更新案

報核後，鄰地地主方主張納入都更單元，並非因鄰地地主納入

後才重新聘請估價師，依規定本案評價基準日為報核日前六個

月。 

6. 有關本案樓上單價每坪 68 萬等權利變換估價內容，將經由都

市更新審議程序中，權利變換審查小組內之估價委員審查，最

後提請審議會審議，為公平公正之機制。 

7. 有關農會出具之同意書是否合法有效，士林區農會於 106 年

12月 27日檢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予實施者時，亦有接

獲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同意農會出具同意書之公文，相關文

件由實施者檢具後申請報核並經更新處審查，同意書是否合法

之認定非實施者所能回答，請諒解。 

8. 倘住戶認為更新後估價過低，亦可以自付共同負擔金額的方式

參與都市更新，分回您土地可創造的全部效益及坪數。 

9. 有關 614 地號土地之更新前價值估價較 612 地號為高，係因

614 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有原容大於法容之情形，故依估價相

關規定反應在更新前之土地價值上。 

10. 有關永聖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選屋問題，因貴公司未在

選屋期間交付選屋申請文件，公開抽籤那天交付之選屋單跟

其他所有權人重複，實施者亦於當天表示可與貴公司協調選

擇實施者分配到的單元，故請貴公司依選屋原則就實施者分

配到的單元中，提出所要選的房屋單元編號及車位。 



   

 

11. 倘增加 50%容積移轉獎勵後是否重新選屋，後續實施者提出

方案並估算各所有權人權利價值後再予辦理。 

12. 本案公展期滿後，將召開審議會對林先生等 5 人所提之撤銷

同意書進行討論，實施者也將在審議會上表達願意申請額外

容積移轉之意願，倘審議會決議同意撤銷，本案將遭駁回也

沒有申請容積移轉的議題，故應會在審議會後才會處理有關

申請容積移轉的事宜。 

十一、 估價單位－謙正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黃進源估價師)： 

1.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住 3，容積率 225%，針對更新案內個別土

地條件進行評估，其中 615 地號因臨路及面寬故估價較 612

地號高，而 614地號因為有原容大於法容之情形，其原容積經

計算為 264%，較其他土地為 225%之容積來得高，故依估價相

關規定反應在更新前之土地價值上，因此 614地號土地所評估

之價值相對較高。 

2. 614地號土地上原為 5樓房屋，在估價上必須考量原容積跟法

容之差距來做更新前價值之評估，並未低估您的土地價值。 

十二、 學者專家－蕭委員麗敏： 

1. 辦理都市更新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等規定，在變更實施者的行政程序上，需對全部地主重新

徵求事業計畫同意書，因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無同意書，另新、

舊實施者雙方須辦理公證，各位地主擔心實施者承諾事項是否

異動一節，在徵求新的同意書時即可向新的實施者做確認。 

2. 都更案於公展期滿後，正常程序將召開幹事會審查，若本案確

認要申請容積移轉獎勵 50%，因屬修正幅度過大，恐需重新辦

理公展、公聽會及選屋，另申請容移尚需經本府都市發展局之

都市設計審議程序，因涉及不同局處之權責，審查時間將拉



   

 

長。 

3. 申請容積移轉亦須配合相關審議之要求，不必然會百分百取得

核准，本案已申請 54%更新容積獎勵超過上限，若再申請容積

移轉獎勵，一般通案審議原則可能會檢視本案是否具有公益性

及基地開放空間之規劃設計等，若無法達到審議原則，部分容

積獎勵如△F5-1申請 10%，將會在審議會上討論。 

4. 在估價方面，因不動產價格會隨時間而波動，都市更新條例已

明訂估價之評價基準日為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 6 個月內之

任一天，本案於 106年 12月 29日報核，雖歷經範圍擴大但非

撤案重送，故評價基準日依法令規定無法調整，煩請地主諒

解。 

5. 估價師估價時會尋找合適之比較案例，依照至少兩種估價方法

進行評估，通案土地估價為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若有區

分建物則包含更新前及更新後，其估價方法為比較法及收益法。

後續都更審查程序中，包含權利變換審查小組及審議會，將有

許多估價背景之專家學者協助大家檢視估價報告書內容，各位

可於聽證階段進一步來看估價的內容。 

6. 有關選屋分配原則，「更新後 1 樓位置由更新前原方位之 1 樓

優先選擇」，建議修正為「更新後 1 樓位次由更新前原位次之

1樓優先選擇」。 

十三、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蔡股長欣沛： 

1. 請實施者將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向地主多加溝通說

明，後續若另申請 50%容積移轉獎勵，需依相關規定重行程序

辦理。 

2. 本次公辦公聽會後，原則將召開幹事會、聽證及審議會等程序，

並經審議會通過後方辦理核定。 



   

 

柒、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內參考。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民眾還

有其他意見，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更新處

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今天公聽會謝謝

各位的參加。 

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

站 https://uro.gov.taipei 查詢。 

捌、 散會（下午 3時 47分） 


